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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校依據組織規程及教學研究需要設立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 

第二條 本館為使館務運作有所依循，特設置「圖書館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本則)。 

第三條 本館服務對象為本校教、職員、生、校友、退休教職員工、慈濟志業體同仁及其

眷屬、校外人士(以下簡稱讀者)，提供閱覽、參考、借閱、影印、資料檢索等服

務。 

 

第二章 服務 

 

第四條 本館讀者申請各項服務時，應出示慈濟志業體員工證、學生證、校友證、教職員

工退休證或校外人士讀者證，以供識別。 

第五條 本館開放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八點三十分至夜間十點，週六及週日

上午八點三十分至下午五點三十分。遇寒暑假、特殊情況得酌情另設開放服務時

間。國定、校定假日不開放。每月最後一日上午休館維護館內設施，若遇國定假

日、週六或週日則提前一天。開放時間內若遇停電，緊急電源啟動半小時後仍未



恢復正常供電則休館，如遇緊急電源未能啟動，立即休館。 

 

第一節 閱覽 

 

第六條 有關讀者閱覽規定，悉依「圖書館閱覽須知」公告事項辦理。 

  

第二節 借閱 

 

第七條 讀者借閱本館藏書、視聽資料，應親自辦妥借閱手續，始可攜書離館；本節所稱

可借閱視聽資料，係指錄影、音帶、光碟及其他經本館核定之視聽資料。 

第八條 借閱本館藏書及視聽資料，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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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雙重身份之有效讀者，其中一項具校內學生身份（以學號為讀者證號）者，方

可保留雙重身份。其餘擇優取一有效身份，不得重複。另對教師引為教學用視聽

教材者，得延長借閱期限。圖書館得視需求臨時催還長期借出之資料。 

第九條 本校教職員生及慈濟志業體員工，借閱教授指定參考書最多二冊（件），所借冊

數與可借閱總冊數合併計算，每次借閱以三小時為限，並得於閉館前一小時內辦

理夜間外借，隔日開館後一小時內歸還。 

第十條 本館下列藏書資料，禁止讀者申請借閱： 

 一、字、辭典、百科全書、索引、手冊及目錄等書。 

 二、碼標有(Ｒ)符號之參考工具書。 

 三、珍貴、特殊圖書或重要視聽、光碟資料。 

 四、期刊。 

 五、尚未編錄之資料。 



 六、其他經本館核定之館藏資料。 

第十一條  借閱本館藏書及視聽資料，若無他人預約時，可辦理續借。續借期限，自辦理續

借手續次日起算。若已逾期，應先繳清逾期罰款才可續借。續借得以電話通知或

本人親自辦理。 

第十二條  欲借之資料如已被他人借出，得以預約方式辦理。俟該資料歸還時，本館即通知

預約者。預約者應於七十二小時內到館辦理借書，逾期視同棄權，並依序通知次

位預約者借書。 

第十三條  本館依規定或作業需要，得通知讀者提前歸還借閱資料。 

第十四條  本校教職員生及慈濟志業體師生員工，得於閉館前一小時內辦理期刊夜間外借，

裝訂、過期期刊區期刊不外借，現期期刊外借最多三冊，夜間外借資料於隔日開

館後一小時內歸還，逾時教師、職員及學生以每冊每小時收取逾期罰金二元，不

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 

第十五條  本校教職員生得辦理期刊及參考書之暫時外借，借期為三小時，逾時教師、職員

及學生以每冊每小時收取逾期罰金二元，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 

 

第三節 罰則 

 

第十六條  讀者借閱本館藏書或資料，應於借閱期限內如數歸還，違者暫停其借閱權利，並

逐日罰款；教師、職員及學生每冊(卷)二元，校外讀者每冊(卷)五元。教授指定

參考書逾期，則每小時二元。逾期超過六十天以六十天計，超過此上限不再累計

罰款，改以停權方式處理，每逾期上限天數壹天則停權壹天計算。 

第十七條  讀者借閱本館圖書資料已歸還卻無還書記錄者，可親至本館櫃台申辦聲明歸還手

續： 

      一、若讀者聲明歸還之資料已逾期，其逾期罰款仍計算至申辦日止，不再累計。 

      二、若於聲明歸還日起六十日內仍無法於圖書館尋得該資料，申辦者仍須負賠償

責任。賠償的辦法依圖書館管理規則第十九條辦理。 

第十八條  逾期時間超過二個月或拒繳罰款，由本館通知校方相關單位處理，至還書或罰款

為止。 

第十九條  讀者借閱本館藏書資料，發生遺失、污損等情事，本館得擇下列規定之一求償： 

一、 應自購相同或較新版本之新書，或相同授權版本之視聽資料賠償。以同性質   

之新版書抵償，不得為複本，其價值不得低於原書市價。 

            二、以現金賠償者，其計價方式依序為： 

 (一)依台幣定價乘1.5倍賠償。 

                (二)無台幣定價者： 

                    1、基價：「基價Ｘ50」折算成台幣後，乘1.5倍賠償。 

 2、外幣：以購入價或「定價Ｘ匯率」折算成台幣後，再乘1.5倍賠償；  

                             大陸地區出版之圖書除外。大陸地區出版之圖書以購入價或「 

                             定價Ｘ匯率」折算成台幣後，乘3倍賠償。 

                (三)非價購且無定價者，以頁數計價： 

 1、中、日、韓文書，精裝本每頁以 5元計，平裝本每頁以 3元計。 

 2、外文書、大陸圖書，每頁以 10元計。 



 3、視聽資料以件計價，中文視聽資料，每件 2000元計；外文視聽資料， 

   每件 3000元計。 

                (四)如為書籍之附件或成套館藏之一部份，則以全套價格乘1.5倍賠償，且 

                    賠償人不得主張該套殘存本之權利。 

      讀者應於借期期滿前告知圖書館賠償方式，否則逾期部分依本則第十六條規定辦 

理。自行購買資料或現款賠償者，須於告知圖書館之次日起二個月內賠償。逾二 

個月仍未賠償者，按逾期時間收取逾期罰金。 

 

第四節 其他 

 

第二十條  本校教師依教學需要，得指定一般圖書於特定期間為指定參考書。 

第二十一條 有關讀者影印、線上檢索、光碟檢索等其它服務事宜，悉依館公告須知事項辦理。 

第二十二條 證件遺失，須向本館聲明掛失。若因證件掛失不及，而使本館蒙受損失時，應由 

原持證人負責賠償。所持識別證件若轉借他人使用，一經發現，暫時取消其借閱

資料及館內設備之權利三十日。 

第二十三條 讀者借閱館外單位之圖書資料，依合作館有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教職員工離職、出國或學生離校時，須在離職、出國或離校前，還清借書。如有

未歸還而逾期者，按本則第三節罰則規定處理；凡讀者身份變更，應即時主動通

知本館更改其身份別，否則本館將視同其原身份流通政策處理。 

 

第三章 附則 

 

第二十五條 讀者使用館內各種館藏及設備，不得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一經發現，暫時

取消其借閱資料及館內設備之權利三十日。 

第二十六條 本規則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